高雄縣教師會第七屆第十次定期理、監事會議記錄
時　　間：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（星期四）下午四時
地　　點：明陽中學（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正德新村六號）
出　　席：本會全體理監事

主　　席：劉亞平

壹、報告出席人數

出席：劉亞平、林師正、廖建中、曾莉莉、田佳立、王秀惠、李季謦、張毓忠、謝診愈、施文輝、林孟楷、陳欽堂、高建鴻、李勝彥、吳瑞泰、張志堅
請假：鐘金華、黃煜文、陳如珮、鍾淑芳
列席：呂勝男
貳、主席宣布開會
參、確認議程
肆、確認上次會議記錄（P.2-3）
伍、工作報告：

1. 縣市合併議題。

2. 司法案件進度報告。
陸、討論提案：

一、審議「九十九年八、九月份收支月報表」。(P.4-5)
決議：贊成13票，反對0票，本案通過。
二、本會辦理『九二五公平&進步健走會師』活動經費執行情形，請審議。(P.6)
決議：贊成13票，反對0票，本案通過。
三、增聘會務人員（秘書）案，請審議。

  說明：因應高雄縣市合併與籌組教師工會，會務工作需要人力投入與銜接，本會擬增聘會務人員（秘書）乙名與會務幹部(組織組、工會組…)。

決議：贊成14票，反對0票，本案通過。
四、審議100年寒假高雄縣教師會「教師工會籌組幹部培訓研習」活動計畫，請討論。（P.7-10）
決議：贊成14票，反對0票，本案通過。（修正活動計畫如附件。）
五、審議(編號：99012)會員司法互助基金申請案件(P.11)

  說明：會員被告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案。
  決議：贊成13票，反對0票，本案通過。（施文輝老師迴避）
六、審議(編號：99013)會員司法互助基金申請案件(P.12)
  說明：會員被檢察官追加起訴涉圖利罪案。

  決議：
（一）調查該會員自97年起是否有中斷、延遲入會等情形。如有中斷、延遲入會等情形，本件申請案依「970602高雄縣教師會會員所屬個人會員未逐年繳費之相關權益處理辦法」規定辦理（未逐年繳費者需繳納新台幣伍仟元之後，本會方得提供諮詢、申訴、申請急難救助基金、申請司法互助基金等服務，且註銷未逐年繳費紀錄）。
（二）若該會員未有中斷、延遲入會等情形，本司法案件之申請補助僅補助此一審，該會員此一案件後續之上訴、更審……等，不再予以補助。
全案表決：贊成10票，反對0票，本案通過。
七、審議九十九年高雄市長選舉，本會教育合作伙伴推薦案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依據99年10月7日，本會第七屆第九次定期理、監事會議會議決議：以候選人之回應或簽署作為是否推薦之依據，將簽署結果送交提理事會決議。
決議：
三位市長候選人楊秋興、黃昭順、陳菊，都已簽署本會的教育訴求，本會對大高雄市長選舉的立場如下：
一、肯定參與連署。
二、提供文宣協助。
三、開放會員選擇。
四、監督兌現承諾。
贊成14票，反對0票，本案通過。
陸、臨時動議

柒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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